[bookmark: _GoBack]仁恒集团阳光招采平台账号管理员授权书
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我         (姓名)系                    (投标人名称)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的        先生/女士，身份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,联系手机：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仁恒集团阳光招采平台账号管理员，代表本单位办理注册手续，并全权处理本单位在仁恒集团阳光招采平台的一切操作，企业信息完善等相关业务事宜。
作为我司在仁恒集团阳光招采平台的账号管理员，其被赋予以我司名义进行贵司平台界定公司账号管理员的一切操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1、 注册并更新公司信息；
2、 设置并维护企业基本信息及投标联系人信息，投标联系人在阳光招采平台具备投标权限，公司账号管理员自动具备投标人资格（投标联系人授权委托书在投标过程中提供）；
3、 承诺其在平台上所有操作符合仁恒《仁恒置地合作关系声明》所述内容，对于过程中发现违反该协议内容及时举报； 
4、 仁恒集团阳光招采平台定义的其他操作；
本单位承诺：其所填写的有关内容，提供的有关资料和作出的一切与网上交易有关的行为，投标人在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，我均予以承认，都是本单位意愿之体现，均视为本单位的行为，并承诺所有资料真实有效，由本单位对此负全部责任，无任何异议。
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附件：
仁恒置地合作关系声明
致仁恒置地集团合作伙伴：
仁恒置地集团以诚信、客观、公平及公开的原则办事，秉承仁信治业、持之以恒、善待土地的理念。
仁恒尊重并善待员工，同时要求员工廉洁自律、工作用心，反对任何形式的私心私利行为；员工若与合作伙伴有关联关系，必须主动向公司申报。
仁恒尊重合作伙伴，与合作伙伴诚信合作、共同成长，在合作关系中，双方应遵循以下合作原则：
1. 合作伙伴对仁恒员工或家属，仁恒合作方之建筑师或任何顾问人员的代理或家属，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，或过于奢华或频密的款待。
2. 仁恒的合作伙伴应专业并且诚信，不会因为任何个人利益因素而影响企业合作关系；不得与仁恒员工就商业秘密及合同条款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；不得与其他单位串通投标，不得采取恶性竞争等不正当手段竞争业务。
3. 仁恒将诚信作为评估合作伙伴的重要标准之一，对于长期支持诚信、敢于揭露廉洁违规行为的合作伙伴，将优先考虑新的合作机会。
4. 合作伙伴若有不诚信行为被查出属实的，根据情况严重性，将作供应商名册降级、被列入黑名单、或解除合同等处罚，还需负责赔偿因此给仁恒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以后再次合作也将受到限制。
5. 合作中发现任何违反以上合作原则的行为，欢迎实名投诉，并请附上联系电话和必要的证据。仁恒将对投诉人及投诉内容（举报人、陈述人、证人等）高度保密。仁恒设投诉及举报管理部门为 仁恒香港内部审计部 ，举报渠道为：
（1） 电子邮件方式：
邮箱： roy.tsui@yanlord.com.hk  ，
联系:  崔啟峰先生, 副内部审计经理
（2） 邮寄方式：
联系:  崔啟峰先生, 副内部审计经理 ，
地址:  香港夏悫道 16 号，远东金融中心 38 楼。
 (信封上注明"私人及保密")
所有书信都会严格保密。

